附件2：

第三届漓江文学奖·非虚构类奖征稿及评选细则

为鼓励原创非虚构类文学创作，提携文学创作与出版新生力量，推动中文叙事的创新与繁荣，壮大漓江出版社优秀作者队伍，第三届漓江文学奖组委会设立漓江文学奖·非虚构类奖。
一、奖项设置
第三届漓江文学奖·非虚构类奖下设两个奖项：
1.非虚构类奖1部，奖金30万元。
2.非虚构类奖提名奖1部，奖金10万元。
二、参评条件
[bookmark: _GoBack]1.评选范围涵盖全球，不限民族、地域，凡使用中文写作，且未授权任何出版机构发表或出版的非虚构类文学作品，皆可参评。
2.参评作品的字数须在13万字以上。
3.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，以汉语译本参评。
4.漓江文学奖·非虚构类奖每两年评选一次，每位作者只能有一部作品获奖，已获奖作者原则上不再参评。
5. 所有评委会成员的作品均不参评。
三、参评要求
1.须同时提交报名表和参评作品的电子版和纸质版。以上材料请在截稿日期前送达，电子版材料以电子邮件发送时间为准，纸质版材料以寄出邮戳或快递签收时间为准。
2.参评作品须在每页稿纸上标注页码，首页标明作品名、作者名。
3.电子邮件主题标明“书名+第三届漓江文学奖·非虚构类奖奖参评作品”，发送至：LJAWARD@163.com。纸质版材料请在信封上标明“第三届漓江文学奖·非虚构类奖参评作品”，寄送至：（541002）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漓江出版社漓江文学奖组织委员会。组委会联系电话：0773-2583299。
4.参评作品来稿一律不退，请妥为留底。

